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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免費午膳 

常見問題 

簡介 

 

(1) 問： 推行「在校免費午膳」項目的目的是甚麼？ 

 

答： 推行「在校免費午膳」項目的目的是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，

讓合資格學生在校期間能獲得較均衡及充足的膳食，並減輕清貧家庭的經濟壓

力。 

 

(2) 問： 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由 2014/15 學年起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後，項目的推行模式有

否改變？ 

 

答： 在 2011/12 至 2013/14 學年，關愛基金以先導形式推行為合資格的小學生提供在

校免費午膳。有關項目每年的推行模式相若，教育局以通函邀請公營及直接資

助計劃(直資)全日制小學知會家長參與計劃，並為參與學校預先提供撥款，以

便學校採用實報實銷的形式支付合資格學生的午膳費用，教育局會在學年結束

時核實有關撥款。由 2014/15 學年起，項目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計劃後，有關

的執行細節與過往相若。 

 

(3) 問： 參與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學生需要符合甚麼資格？ 

 

答： 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小一至小六學生均可參與「在校免費午膳」： 

(i)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，獲得「全額津貼」； 

(ii) 就讀官立、資助(包括特殊學校)或直資的全日制小學；及 

(iii) 由其就讀的學校安排午膳。 

 

(4) 問： 參加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學校是否要為合資格學生安排午膳？何謂「安排」？    

                 安排上要注意些甚麼？ 

 

答： 是。「安排」的方式包括根據招標及採購指引為學生選擇午膳供應商、學校自

僱員工為學生提供午膳等。但如學生自備午膳回校，則參與學校將不會因應這

些學生而獲提供有關撥款。 

學校應為學生的午膳作妥善安排，除包括要求午膳供應商提供健康、均衡而充

足的膳食外，亦須安排多元食物種類的選擇，以照顧個別學生的不同需要（例

如因應健康、宗教或文化等的原因）。 

 

參加辦法 

 

(5) 問： 哪些學校可以參加「在校免費午膳」，及如何參加？ 

 

答： 所有官立、資助(包括特殊學校)和直資的全日制小學皆可參與，為合資格學生

提供在校免費午膳。學校須填妥夾附於相關教育局通函內的申請表格，在截

止日期前交回教育局延伸支援計劃組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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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安排 

 

(6) 問： 學校如何通知家長有關「在校免費午膳」和提交申請？ 

 

答： 學校每年須就新學年的「在校免費午膳」，向家長發出通告知會全校家長有關

的詳情，並邀請家長參加；而家長應使用該通告的回條向學校提出申請。學

校可參考上載於本局網頁的通告樣本。 

 

(7) 問： 家長需要向學校提交哪些證明文件？ 

 

答： 家長需要向學校提交兩份證明文件，包括： 

 

(i) 由學校發出申請參加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通告回條，以核實學生家長同

意學生參與計劃；及 

(ii) 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發出的「資格評估申請

結果通知書」或「資格證明書」，以證明其子女獲學生資助計劃「全額

津貼」的資格。 

 

(8) 問： 由於申請學生資助計劃的資格審查需時，家長如正等候學生資助計劃的審批

結果並已在學期初預繳/繳付午膳費用，「在校免費午膳」資助可否追溯至該學

年的 9 月 1 日(或該學年入學的日期)？ 

 

答： 原則上「在校免費午膳」資助應以家長向學校提交申請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

日期起計算，家長不可追溯申請日期之前的午膳費用，但由於學生資助計劃

的申請審核需時，而午膳費用普遍需要預繳，對於已提交「在校免費午膳」

申請，但正等候學生資助計劃的審批結果並已為子女繳付午膳費用的家長，

若日後能提交所需的證明文件，學校應安排午膳供應商將有關款項(由申請日

起計算)退回家長。至於在學年開始時不擬申請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家長，日

後亦可向學校提交申請，但午膳資助只會由家長向學校提交申請「在校免費

午膳」的日期起計算，家長不可追溯該日期之前的午膳費用。有關例子請見附

錄。 

 

(9) 問： 學校可否將現金給予家長？ 

 

答： 有關「在校免費午膳」撥款是由教育局直接發放予參加學校，再由學校代合資

格學生向午膳供應商繳付費用，學校不應將現金給予家長/學生。 

 

(10) 問： 若因不同情況，學校為合資格學生繳付午膳費用後，才發覺沒有需要代學生繳

付(例如學生告病假或退學等，甚至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在覆核時證實

學生不合資格)，學校應如何處理？ 

 

答： 原則上，若學生告病假或退學，學校又能及時通知午膳供應商停止向有關學生

提供午膳，則學校應要求供應商退還差額。 

若學校根據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提供的資料，發覺學生經該處覆核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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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「全額津貼」資格，學校須通知家長自行支付午膳費用予午膳供應商，

並須要求家長退還學校已代繳的午膳費用。有見及此，本局建議學校每月核對

由學生資助處發放的學校書簿津貼/學生車船津貼申請結果概覽表或更新報告，

以便及時通知家長及午膳供應商有關安排。 

 

(11) 問： 若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在覆核或處理上訴個案時，證實學生由不合資

格轉變為合資格，學校應如何處理？ 

 

答： 若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經覆核或最終批核學生可獲得「全額津貼」，

學校應按照上述第 8 題所載的原則處理有關個案。 

 

(12) 問： 如午膳單據上只有付款金額(例如到便利店，或以繳費靈、銀行入數、自動櫃

員機轉賬、劃線支票等付款)，或學校自僱員工為學生提供午膳，而沒有其他所

須資料，學校應如何處理？ 

 

答： 學校負責員工須在單據上列明受惠學生人數、午膳費用和用膳日數作為計算

所付金額的細分項目，並簽署確認及蓋上學校校印以示核實。 

 

(13)  問： 學校可否將獲發「全額津貼」的學生資料轉交午膳供應商？ 

 

答： 學校須取得獲發「全額津貼」學生家長的同意，並根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

處理。 

 

(14) 問： 小學在實施「在校免費午膳」時，教師的工作量相應增加，亦加重學校的行

政負擔。教育局如何支援學校？ 

 

答： 由 2014/15 學年起，教育局已為公營小學提供一項相等於一名文書助理薪金的

額外經常現金津貼，以協助因推行各項措施而增加的行政及文書工作，尤與扶

貧有關的項目(包括「在校免費午膳」)。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0/2014 號。 

 

會計安排 

 

(15) 問：  參加學校何時會收到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撥款？ 

 

答： 教育局會分別在每年 8 月底及 12 月底直接發放撥款予資助(包括特殊學校)及直

資的全日制小學。至於官立全日制小學的撥款則分兩期於每年 8 月及翌年 4 月

發放。 

 

(16) 問： 如何計算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撥款？ 

 

答： 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撥款是按本局預計個別參加學校領取學生資助計劃「全

額津貼」的學生人數、學校在申請表格內填報的每日午膳費用和午膳日數來

計算，並分兩期發放給學校，即 8 月底及 12 月底(官立小學則按其一貫會計安

排在翌年 4 月發放）。在第二期撥款時，會一併調整已發放的撥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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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7) 問： 如學校所得的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撥款不足以應付實際支出，又或多於實際

支出，該如何處理？ 

 

答： 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撥款是預先提供予學校，並根據我們預計個別學校在學

生資助計劃下的「全額津貼」的學生人數估算。若預撥予學校的撥款不足，

學校可知會教育局延伸支援計劃組以調整有關撥款。如撥款多於實際支出，

學校在學年結束時須核實有關撥款的收支結餘，以便將餘款退還教育局，餘

款不可結轉至下一年度使用；若帳目內出現赤字，教育局會隨後補足差額。

本局會在每年 6 月另函通知學校有關補足差額的安排。 

 

 (18) 問： 學校應如何處理「在校免費午膳」的帳目？ 

 

答： 有關撥款屬特定用途的津貼範圍。一如其他津貼，參加學校須編製分類帳目處

理，並須保存有關單據，單據除列載支出金額外，還須顯示受惠學生人數、午

膳費用和用膳日數，以備查核。資助學校請遵照教育局發出要求學校提交經審

核周年帳目的有關通函及附件的規定，編製分類帳目和將周年帳目送交本局審

核。至於官立小學，有關撥款將會以預算撥款形式發放。學校須從指定用戶帳

號中支帳，財政年度的撥款開支不得超出預算。 

 

 

(19) 問：  學校如何聯絡負責的教育局人員？ 

 

答： 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892 6659 與教育局延伸支援計劃組聯絡 

(地址：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1 樓 1141 室)。 

 

 

教育局 

2020 年 5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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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在校免費午膳 

在不同個案下學生的資助生效日期 

 
個案 家長向學校提交

申請「在校免費

午膳」的通告回

條的日期 

家長向學校提交

所需證明文件的

日期 (如「資格

評估申請結果通

知書」或「資格

證明書」) 

由在職家庭及學

生資助事務處轄

下的學生資助處

發出學生資助計

劃「全額津貼」

資格生效日期 

「在校免費午

膳」資助生效日

期 

註釋 

1 該學年的 9 月 1

日 

該學年的 10 月 1

日 

該學年的 9 月 1

日 

該學年的 9 月 1

日 

學校應安排午膳供應商退回家長已繳付/預繳的 9 月及 10 月

份的午膳費用，並由學校代繳該學年其後的午膳費用。 

 

2 該學年的 9 月 1

日 

該學年的 12 月 1

日 

該學年的 11 月 1

日 

該學年的 11 月 1

日 

學校應安排午膳供應商退回家長已繳付/預繳的 11 月及 12 月

份的午膳費用，並由學校代繳該學年其後的午膳費用。家長

須為其子女繳付 9 月及 10 月的午膳費用。 

 

3 該學年的 12 月 1

日 

翌年的 2 月 1 日 該學年的 9 月 1

日 

該學年的 12 月 1

日 

由於家長於該學年的 12 月 1 日向學校提交「在校免費午膳」

的申請，學生的「在校免費午膳」資助生效日期只能由該學

年 12 月 1 日起計算。家長不可追溯 12 月 1 日之前的午膳費

用。 

 

 


